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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譯本，只供參考用 )

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大律師公會

就就就就 “《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

彌償上限的合憲性彌償上限的合憲性彌償上限的合憲性彌償上限的合憲性 ”提出的意見提出的意見提出的意見提出的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 立法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在 2003年 6月 26日致函邀請大
律師公會，就政府當局擬備的文件 (下稱 “第二份諮詢文件 ”)提出意
見。政府當局在該份文件中闡釋其對《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建議

就欺詐個案設立彌償上限是否符合憲法一事的立場。

2. 該份文件是為了回應各項不同的意見，包括大律師公會在 2003年
5月 22日為評論政府當局第一份文件 (立法會 CB(1)1664/02-03(01)
號 文 件 )(下 稱 “第 一 份 諮 詢 文 件 ”)而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29/5/03
BCM)(下稱 “回應意見書 ”)。政府當局第一份文件論及此項憲法方
面的問題。

3. 大律師公會與政府當局已在先前的文件中就此問題廣泛交換意

見。為方便本會在本文就此事提出進一步意見，謹將各項論據綜

述於後。

4. 在第一份諮詢文件中，政府當局辯稱條例草案不會造成剝奪財產

權的效果，而擬議的彌償條文也並無違反《基本法》第六及一百

零五條。就此，當局提出了 3項主要論據： (1)以《聯合聲明》附
件一第六部為基礎的 “延續性 ”觀念；(2)‘先前已就不能給付自己沒
有的東西此項原則作出限制 ’的論據；以及 (3)《澳大利亞憲法》和
《歐洲人權公約》的比較法理學。

5. 大律師公會在回應意見書中表示，擬議法例會造成剝奪私有財產

權或擁有權的效果，而設定彌償上限使補償額低於已喪失的財產

的 “實際價值 ”，會抵觸《基本法》的規定。大律師公會的論據可
綜述如下：

(1) 不能給付自己沒有的東西此項原則在回歸前已經存在，但現
時在擬議法例下，該項原則卻有所改變，以致即使另一人是

因欺詐而取得業權註冊，原擁有人亦會喪失其物業的擁有

權。此類剝奪財產權的行為，只有在按照《基本法》第一百

零五條的規定向受屈的擁有人作出 ‘十足 ’補償的情況下才 ‘合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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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雖然普通法中不能給付自己沒有的東西此項原則是在會受那
些在回歸前已經存在的限制所約束的情況下獲《基本法》保

留，但《基本法》並無容許權利 (例如擁有權 )因欺詐行為遭剝
奪。反之，《基本法》第六及一百零五條更特別指明政府須

保障私有財產權。

(3) 《澳大利亞憲法》第 51(xxxi)條只針對取得財產，而非剝奪財
產，故對有關論據並無幫助。至於《歐洲人權公約》第一條

則有針對剝奪財產的情況作出規定，因此與有關問題互有關

連。大律師公會發覺，在歐洲人權法庭審理的大部分案件中，

法庭對 ‘剝奪 ’的詮釋並非只局限於剝奪管有或正式徵用財
產，而是已超越表面，深入查探實際上有否出現剝奪財產的

情況。

6. 在有關文件中，政府當局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恰當地解釋《基本

法》第一百零五條英文本中 “deprivation”一詞及其對應中文用語
“徵用 ”。政府當局提出一項新論據，指 “徵用 ”這個中文用語的涵義
遠較其對應英文用語 “deprivation”狹窄，而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在 1990年 6月 28日作出的決定，若《基本法》中、英文
本的用語在涵義上有出入，則以中文本為準。

7. 政府當局繼而以此論據為基礎，重申其在第一份諮詢文件中提出

的論據。現將政府當局的論據綜述如下：

(1) 在日常語言中， “徵用 ”是指 “被國家或政府收回或取得財產作
公共目的的作為 ”。

(2) 由於《基本法》的用語在有出入時以中文本為準，而既然 “徵
用 ”一語的涵義狹窄得多，該用語根本並不涵蓋因條例草案而
出現的喪失業權情況。因此，擬議法例並無抵觸《基本法》

第一百零五條。

(3) 以這樣的方式詮釋《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亦符合《基本法》

其他條文及《聯合聲明》附件一第六部的規定。

(4) 鑒於在回歸前不能給付自己沒有的東西的原則須受制於存在
已久的法定例外規定，而該等例外規定在普通法司法管轄區

亦相當普遍，根據《聯合聲明》中 ‘延續性 ’的觀念，條例草案
就不能給付自己沒有的東西的原則所規定的例外情況是可以
接受的；而鑒於政府當局的第一份文件所載各項已作出的保

障，加上條例草案所帶來的益處，該等例外規定亦屬相稱。

(5) 《澳大利亞憲法》及《歐洲人權公約》的法理學亦與根據《基
本法》的中文本對《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作出的詮釋相符。

“徵用徵用徵用徵用 ”一詞在字面上的一般解釋以外的其他詮釋一詞在字面上的一般解釋以外的其他詮釋一詞在字面上的一般解釋以外的其他詮釋一詞在字面上的一般解釋以外的其他詮釋

8. 就字面上而言， “徵用 ”可指政府收回或取得財產作公共目的，此
說法並無不確。然而，在詮釋《基本法》時，法庭的角色是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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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的字句，以確定該等字句所表達的立法原意。法庭亦不應獨

立考慮該等字句，而應參照有關條文的背景或目的。雖然法庭必

須避免只從字面上的意義，或技術層面，或狹義的角度，或以生

搬硬套的方法詮釋字句，但亦不能賦予有關字句所不能包含的涵

義 (見入境事務處處長  訴  莊豐源  [2001] 2 HKLRD 533一案 )。

9. 因此，在全面理解《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及從該條文的整體文

意研究 “徵用 ”一詞的涵義時，不應也不可將該詞的涵義只理解為
政府取得或收回財產作公共目的的作為，反之，應從較廣義的文

意理解該詞，以致可透過向因實施新的業權註冊制度而被剝奪業

權的業權擁有人 (最重要的是他們沒有任何錯失 )作出十足補償，達
致《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首段所反映該條文的整體目的，亦即 “香
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人和法人財產的取得、使用、處置和繼

承的權利 ”。

10. 這樣的詮釋亦不抵觸：

(1) 《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英文本中 “deprivation”一詞的使用；

(2) 《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中與一般規定有關的條文，即香港

特別行政區 “依法保護私人和法人財產的取得、使用、處置和
繼承的權利 ”，以及第六條的條文，即香港特別行政區 “依法
保護私有財產權 ”；及

(3) 普通法中不能給付自己沒有的東西的原則的延續性，以及該
等在回歸前已存在的限制。

不能給付自己沒有的東西不能給付自己沒有的東西不能給付自己沒有的東西不能給付自己沒有的東西的原則的原則的原則的原則

11. 就現時探討的情況而言，不能給付自己沒有的東西的原則所受的
法定限制 (即政府不會就附帶損失作出補償 )並不適用，因為在現時
討論的情況下，那些受屈的擁有人即使本身沒有犯錯，也會因第

三方的欺詐行為及擬議條例而被完全剝奪土地業權，而且亦肯定

會被奪去財產權。

12. 這就是說，即使在現行土地註冊制度下，該等擁有人也將會及應
會獲得十足補償，或受普通法中不能給付自己沒有的東西的普通
法原則所保障，而不受任何法定限制，因為他們在私有財產權方

面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包括了免受欺詐行為影響土地業權的權

利。若該等擁有人不獲十足補償，《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及第

六條所保證和規定的保障，就實際上根本並無效用。

13. 鑒於《基本法》第六及一百零五條明確地訂明保障私有財產權的
觀念，對《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中關於就 “deprivation／徵用 ”
作出補償的條文的理解，就不應導致香港人現時所享有的私有財

產權保障，會因《基本法》的規定而受到限制，甚至有所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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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肯定不會是《基本法》的立法用意。《聯合聲明》附件一第六

部亦訂明，在回歸前存在的私有財產權應受保障，因此在應用不
能給付自己沒有的東西的原則時，擁有人不會因另一人的欺詐行
為而喪失物業擁有權。

澳洲的法理學澳洲的法理學澳洲的法理學澳洲的法理學

14. 大律師公會重申載於回應意見書第 19至 22段中的意見。

《歐洲人權公約》的法理學《歐洲人權公約》的法理學《歐洲人權公約》的法理學《歐洲人權公約》的法理學

15. 大律師公會重申載於回應意見書第 23至 29段中的意見。

公正平衡公正平衡公正平衡公正平衡

16. 至於有關公正平衡的論據，大律師公會重申載於回應意見書第 30
及 31段中的意見。

擬備日期： 2003年 7月 25日


